
《万源市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防火命令》
[bookmark: _GoBack]解读材料

《万源市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防火命令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命令》）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四川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等法律政策文件为依据，由市森防指办公室研究后起草，按照规定程序，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起草背景	
为积极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，全力做好新形势下森林防灭火相关工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四川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等有关规定“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层级和权限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划定森林草原防火区、确定并公布森林草原防火期、适时发布野外用火禁令”，经市森防指办公室研究起草《命令》，报送市人民政府按程序送审并发布。
二、起草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四川省森林防火条例》《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政策。
三、起草过程
市森防指办公室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森林防火命令征求意见，形成《万源市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防火命令》初稿，并经相关领导同意，按程序启动征求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意见，同步通过政府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，待达成一致意见后按程序送审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命令》包括：明确森林防火期、划定森林防火区、严格野外火源管控、加强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、加强应急准备和科学处置、依法落实防灭火责任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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